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7〕162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

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年8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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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

综合利用工作方案

为加快推进我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,保护生态

环境,改善大气质量,使农作物秸秆充分利用变废为宝,进一步

促进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。根据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农业部、

环保部四部门联合印发 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

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》 (发改环资 〔2015〕2651号),结合我市

实际,现制定 《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

作方案》如下:

一、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范围和工作目标

全市所有区域,所有时段全面禁止一切露天焚烧。

农作物秸秆 (含各种农业废弃物)全部综合利用。

二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措施

1.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购置实行优先敞开补贴

对列入河南省补贴目录的新型大型收获机、秸秆还田机、秸

秆粉碎机、大型青贮机等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类所有机具,实行

优先敞开补贴。为我市农业区域内农作物秸秆全面禁烧,提供技

术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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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农作物秸秆还田实施作业补贴

各级财政将根据各地秸秆当年还田面积给予适当作业补贴。

3.对农作物秸秆收储项目给予资金扶持

市级财政将对各县 (市、区)农作物秸秆大型收储和加工示

范项目按年度根据 《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农机局关于印发 <郑

州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(郑财农 〔2017〕11号)给予资金扶持。基层政府应逐步建

立专业化储运网络,组建专业化秸秆收储运机构或合作社,规范

秸秆储存场所,对一般性农作物秸秆收储加工项目予以适当财政

扶持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对当年未发生秸秆焚烧现象并完成秸秆综合利用任务的区

(管委会),农业耕地面积小于5万亩 (不含5万亩)的,一次性

给予30万元奖励;农业耕地面积大于5万亩 (含5万亩)小于

10万亩 (不含10万亩)的,一次性给予40万元奖励;农业耕

地面积大于10万亩 (含10万亩)的,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。

对当年未发生秸秆焚烧现象并完成秸秆综合利用任务的县 (市),

农业耕地面积小于90万亩 (不含90万亩)的,一次性给予80

万元奖励;农业耕地面积大于90万亩 (含90万亩)小于100万

亩 (不含100万亩)的,一次性给予90万元奖励;农业耕地面

积大于100万亩 (含100万亩)的,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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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处罚办法

对露天焚烧农业废弃物 (含垃圾)现象,每增加一起翻番上

划财力。对同一县 (市、区)同一乡镇 (办)辖区内,年度内发

现第一起焚烧火点上划所在县 (市、区)财力100万元,发现第

二起焚烧火点上划所在县 (市、区)财力200万元,发现第三起

焚烧火点上划所在县 (市、区)财力400万元。

对省财政处罚扣拨财力的焚烧火点发生地,郑州市财政同时

上划相关县 (市、区)100万元财力。

对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不力,造成大面积焚烧农

业废弃物或多次重复发生露天焚烧现象的县 (市、区)和乡镇

(办)有关责任人,依据 《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郑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 <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(试

行)>的通知》(郑办 〔2016〕26号)文件规定给予处理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市政府成立郑州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

组,由分管农村工作副市长任组长,分管农村工作副秘书长、牵

头单位 (市农机局)主要领导任副组长,农业、监察、环保、财

政、畜牧、林业、交通、公安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社、气象、消

防、农机等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,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

公地点设在市农机局,市农机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,负

责全面组织实施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,做好领

导、协调、检查和考核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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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原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物

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郑政文 〔2012〕126号和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告》

郑政通 〔2015〕4号自本通知下发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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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农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三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8月31日印发


